
 

 1 

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14-19-02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持续优化公司产品结构，紧抓行业新的发展机遇，整体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拟向包括大股东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晟公司”）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以

其自有资金认购）、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在内的不超过

十名（含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万元，其中广晟公司拟以现金认

购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并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与公司签署了附

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二）广晟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2,484,17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8.25%，为公司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广晟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广晟公司认购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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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于 2014年 4月 2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关联董事

李泽中先生、高庆先生和唐惠芳先生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回避表

决，其余 6位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

事前审核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尚需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与本次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000000098139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7号广晟国际大厦 50-58 楼 

法定代表人姓名：朱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1999年 12月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和运营，股权管理和运营，投资经营，投资收

益的管理及再投资；省国资管理部门授权的其他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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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务人员；物业出租；稀土矿产品开发、销售、深加工（由下属分支

机构持许可证经营）。 

截至 2013年 9月 30日，广晟公司未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

指标如下：资产总额为 79,091,508,543.37 元，负债总额为

57,939,171,738.42 元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13,005,072,964.87 元； 2013 年 1-9 份累计实现营业收入为

20,994,426,211.75 元，2013年 1-9月份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净利润为 34,590,977.97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晟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为 122,484,1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8.25%，为公司大股东；通过其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34,984,56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21%。广晟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 157,468,7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3.47%。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广晟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广晟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为人

民币50,000万元,广晟公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日，即 2014年 4月 24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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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即 5.67元/股。 

广晟公司不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询价，其认购价格为根据

市场询价情况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出现无申购报价

或未有有效报价等情形，则广晟公司的认购价格不低于发行底价，具体

认购价格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认购标的及认购价格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元。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第

七届董事会 201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即 5.67元/股。 

广晟公司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其认购价格为根据市场询价

情况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出现无申购报价或未有有

效报价等情形，则广晟公司的认购价格不低于发行底价，具体认购价格



 

 5 

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二） 认购方式及认购数量 

1、广晟公司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股普通股。 

2、广晟公司同意以现金人民币 50,000万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认购股份数量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双方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 

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此分配方案尚需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广晟公司承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结束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票。 

（五）股份发行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 

（六） 认购款的支付及股票交付 

1、广晟公司应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根据公司的书面缴款通知，由广晟公司按照公司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确定的具体缴款日期将认购资金一次性足额汇入保荐机构为本次

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公司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2、公司应在广晟公司按规定程序足额缴付认购款且公司足额收到

认购款项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6 

规定的程序，及时将广晟公司实际认购的发行人股票通过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证券登记系统记入广晟公司名下，

以实现交付。 

（七） 协议成立和生效 

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均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广晟公司董事会批准； 

3、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批准； 

4、本次非公开发行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六、涉及本次关联交易的其他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未涉及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足额完成后，广晟公司对公司的合计持股比例将上

升至 27.83%，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省国资委仍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2、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

司的业务结构。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显著增强，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

化产品结构、增强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全面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3、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显著增大，

资金实力显著增强，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公司的

http://www.gdgz.gov.cn/
http://www.gdgz.gov.cn/
http://www.gdg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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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风险。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除因广晟公司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而涉及关联交易以外，公司未出现与关联人广晟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

其他情形。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在审议本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独立董事仔细审阅了公司提交的关

于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的材料，并听取公司有关人员的汇报，充分了解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具体实施安排的相关情况，同意将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具有可行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

产业政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公司主营产品技

改扩产，符合公司做大做强主业的战略目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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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十、其他 

（一）广晟公司与公司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О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